
     按标题    媒介论坛用户名  密码    

媒介动态 传媒产业 传媒经管 传媒经济 传媒环境 广告业 传媒人才 舆论影响 传媒竞争 

新闻与法 新闻业务 新闻学习 新闻理论 新闻史学 新媒体 新闻伦理 传媒调查 媒介批评 

广电世界 新闻教育 媒介人物 大众传播 书店书评 新闻奖 传媒改革 传媒博客 传媒内参 

再质互联网“第四媒介”之说 

时间：2005-7-26 13:06:10 来源：中国新闻研究中心 作者：张允若 阅读796次

  

发稿：中国新闻研究中心 

作者：张允若 

单位：浙江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舟山东路 

邮编：310015 

这几年间人们常把互联网络称为继报纸、广播、电视之后的“第四媒介”。笔者认为这种说法

是不对的，曾于2001年全国第七次传播学会议上建议对互联网络作出正确的定位，并指出：互

联网络是相对于现实世界而存在的人类精神交往的第二世界，而不是所谓的“第四媒介”。1

此后笔者又曾撰文专门分析“第四媒介说”之误。2尽管这些看法得到不少人的认同，但毕竟

人微言轻，影响有限。如今“第四媒介说”仍在流传，并给传播实践带来种种不良后果。为此

颇感有必要再作一些评述，希望有助于消除定位不当所带来的消极影响。 

不顾常识的排序 

我们知道，传播学中所说的传播媒介，指的是人类传播过程中运载和传递讯息的物体，是连接

传受双方的中介物。它可以是自然物，也可以是人造物，可以是单一的物体，也可以是一系列

物体的组合。人类传播活动中使用的传播媒介，大致可分为：一、人际传播媒介。这是人际传

播中常用的媒介，如面对面交谈时借助的空气，非面对面传播时所用的书信、电话、电报、电

传以及正在兴起的手机短信等。二、组织传播媒介。这是组织传播中常用的媒介，如公函、布

告、书面通报、黑板报、宣传栏、内部报刊、内部广播、闭路电视等。三、大众传播媒介。这

是面向社会公众进行开放性传播的媒介，如书籍、报纸、杂志、广播、电视、新闻通讯、音像

制品、展览制品、广告制品等。 

“第四媒介”说所用的“媒介”概念，内涵并未确切限定。人们既可以理解为大众传播媒介，

也可以理解为包括大众传播、组织传播、人际传播媒介在内的泛指的媒介。但从其经常使用的

场合看，应该指大众传播媒介。不过，在互联网络出现之前业已存在的大众传播媒介就有八、

九种之多，互联网络怎么也不该排在第四的位置。如果要按对公众影响力的大小来论说，书籍

的影响力历史悠久，范围广泛，即使当前的影响也决不逊于报纸、广播、电视，为什么竟略去

不提呢？如果要按传播新闻的功能来论说，新闻杂志和新闻通讯，几百年来一直是重要的新闻

媒介。人们常说新闻通讯社是“消息的总汇”、“供应新闻的大动脉”，常说西方四大通讯社

播发了全球国际新闻的四分之三，这些话决不是随便说说而是确有根据的。要知道新闻通讯

稿，大部分也是直接面对公众的。既然如此，为什么它们又被排除在排序之外呢？ 

可见将互联网络作为排行第四的媒介或大众传播媒介，是没有科学依据的，是违背传播学和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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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史的基本常识的。 

不符实际的类比 

“第四媒介说”将互联网络同报纸、广播、电视相提并论，这就意味着把互联网络视为报纸、

广播、电视的同类，因为按照逻辑规则，只有同类的事物才能作这样的排列。 

我们知道，报纸、广播、电视在一般情况下都属于大众传播媒介。尽管三者的具体形态有所不

同，报纸是用纸张负载文字或图片、广播是用电波负载语音或音响、电视是用电波负载图像、

语音或音响，但三者都是特定的机构用以面向公众进行开放性传播的媒介。这是三者的共同特

性，也是三者在人类传播活动中的基本定位。 

而互联网络的情况就很不一样了。互联网络并不只是一种媒介，它更是一个信息传播的平台，

是人类实现精神交往的广阔天地。在这里有大众传播，任何机构、团体甚至个人，都可以面向

公众进行开放性的传播，各种供公众自由浏览的网站、网页、论坛、博客、聊天室、搜索引

擎、信息库等等都属于这一范畴。在这里有组织传播，各个组织、单位、团体，可以创立有一

定界限的局域网，供本组织本单位本团体的成员进行纵向（上下）、横向（左右）的信息传播

或交流，各种供内部浏览的网站、网页、论坛、公告板、信息库便属于这一范畴。在这里也有

人际传播，任何网民都可以借助互联网络进行个人之间的书面或口头的交流，例如电子邮件、

即时通讯（ICQ、MSN）便属于这一范畴。当然和现实世界一样，还有介乎人际传播和组织传播

之间的群体传播，例如群发邮件、群体专用的网页或聊天室等等。总之，在互联网络这个天地

里，存在着现实世界所存在的各种人类传播形态，可以从事人类社会各种各样的信息传播活

动，而这是报纸、广播、电视无法比拟的。所以，与其说互联网络是一种新兴的媒介，不如说

它是同现实世界相对应的人类从事精神交往的第二世界。 

既然如此，把互联网络和报纸、广播、电视相提并论、并肩而立，能说是符合实际的正确的排

列、或恰当的类比么？ 

不可避免的后果 

以上是就概念本身的准确性所作的分析。但问题不仅仅是概念之争，因为概念的失当或谬误，

不可避免地要在理论上带来混乱，在实践中带来危害。 

我们知道，人类社会生活中有全开放的公共领域，有半开放（或有限度开放）的组织传播领

域，也有并不开放的私人活动领域。凡是真正实行民主和法治的国家，对于面向公共领域的大

众传播、面向组织活动领域的组织传播、面向私人领域的人际传播，在管理上是有所不同的。

对于大众传播，一般来说要求严格，在保障必要的自由度的同时，还要求传播者承担相应的社

会责任，接受相应的法律约束和道德约束。通常用新闻法、出版法或大众传播法来规范这方面

的行为。对于组织传播也有一定的要求，通常用社团法、公司法、政党法来加以规范。而对于

人际传播就不一样，现代民主国家都把私人之间的交谈、交往和通信，视为公民的基本权利而

备加保护的。除非有确凿的证据表明某种私人交往具有违法犯罪的性质，否则是不允许任意干

预、侵犯的；私拆他人信件、窃听他人通话、阻挠私人通邮通电，这是不被允许的侵犯人权的

行为。我国宪法也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除因

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进行

检查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 

以上是对于现实世界中三个领域、三类传播的不同管理方式。如今，互联网络为人类的精神交

往提供了一个新的世界，在这里同样有全面开放的公共领域、半开放的组织领域、并不开放的

私人领域，同样有大众传播、组织传播、人际传播。作为一个民主和法治的国家，显然也应该

对这里的三个领域、三类传播采取不同的管理方式。如果把互联网络简单地看成和报纸、广

播、电视同类的“第四媒介”，那岂不要对网上的交流一律采用对待大众传播媒介的方式加以



管理？网上的私人通信、私人交谈岂不也要像公开发表的新闻报道或传播材料那样受到审查和

管束？ 

现在我国已经发布了几种规范网络传播的法规，包括《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互联网

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互联网站从事登载新闻业务管理暂行规定》等。这些法规主要是

用以规范网上的大众传播的。但是由于“第四媒介说”带来的定位不当和认识混乱，实际管理

过程中往往对大众传播、组织传播、人际传播不加区分、同样对待。许多服务商提供服务的约

定里，几乎都把“上载、张贴、电子邮件”混为一谈，提出种种苛刻而繁琐的要求，不符合这

些要求的文字，不仅不能“上载、张贴”，而且不得进入电子邮件；可是他们却并不作出保障

用户通信自由、保护用户隐私权的承诺，几乎所有的服务约定都表现出这种不应有的缺失。尤

其严重的是现在总是有人任意设立防火墙，过滤私人邮件，凡遇到他们认为的“敏感字词”，

就把信件退回，或者干脆删除，使邮件永远消失，根本无法到达收件人手中。尤其是这种强行

删除的行为，把发信人和收信人都蒙在鼓里，往往误事，极大地伤害了公民之间的正常交往。

所谓“敏感字词”，往往是一些常见的机构名、组织名、事件名、人物名、网站名、书刊名

等。其实这些都是客观世界存在的事物，既然人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就不可能不有所谈及，也

许是不经意间提及，也许是在学术讨论中涉及，有可能是纯客观的叙述，也可能有褒有贬。这

都是社会生活中十分正常的现象，也是受到宪法保护的公民权利。如果要“上载、张贴”、要

进入大众传播领域，把关人当然可以审阅取舍（但也不能见词就删），但是在个人通信中又怎

么可以任意拦截、任意删除呢？这符合现代文明社会的行为准则么？这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

法关于保护公民通信权利的规定么？ 

有位网站管理者明确主张要“引导网民适应技术把关管理”，他写道：“网络传播的最大特点

就是可以自动过滤有害信息，控制不需要传播的内容。需要根据近期的新闻热点和宣传要求，

确定相应的对应关键词，通过内容发布系统的设置，系统会自动过滤了包含有这些关键字段的

内容，也便于编辑审读，没有问题后可以上传。”3这段话可以看作是对上述过滤行为的正面

表白。看来作者对于这种自动过滤系统是颇为自得的，他泛泛而谈“网络传播”的这种“特

点”，似乎并不在意自己过滤的究竟是进入哪种传播流程（大众传播，还是人际传播）的文

字。由此可见，只要在理论上、在观念上不对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作出区分，不对互联网络和

报纸广播电视媒介作出区分，这种过滤手段的泛用和滥用就是不可避免的，网站管理者违反了

宪法、侵犯了人权、而还洋洋自得的情况也就是不可避免的。这正是“第四媒介说”在我国网

络实践中已经带来的不良后果和消极影响，而广大网民对此是嘖有怨言的。 

不求甚解的跟风 

“第四媒介说”是舶来品。引进者一开始就声称这是1998年联合国新闻委员会上提出来的，让

人感到这是一种权威的定性。其实，联合国新闻委员会（Committee on Information）并不是

个学术机构，它是联合国大会的一个附属机构，是联合国新闻政策的协调中心，每年举行一次

例会，就联合国各方面的新闻传播活动进行审议并向联合国提供建议。经查考，1998年新闻委

员会的报告以及主管传播和新闻的副秘书长法眼健作的致词中确有“第四媒介”一词，但其基

本意思是说：联合国在发布新闻时，除了原有的印刷媒介（print medium）、广播

（radio）、电视（television）这三种媒介外，还应该通过第四种媒介因特网(internet)来

进行。当时联合国不仅有了自己的出版机构、电台、电视台，而且建立了自己的网站，会议强

调要完善这个网站，并充分发挥这种新兴媒体的作用。4可见这一说法的提出是有特定语境

的，主要是就联合国的新闻发布途径而言的，并不是对互联网络的理论阐述和总体定位。况

且，新闻委员会在前面用的是“印刷媒介”（print medium）一词，其中包括了书籍、报刊、

会议印发的公报、新闻稿等在内的各种印刷出版物，报告对这些方面的工作都有叙述；可是到

了我国“印刷媒介”就变成了“报纸”，这是明显的曲解，或者说是特大的误会。所以要说舶

来品，这也是变了样的舶来品。 

如今社会上唯洋是崇的风气很盛，从服装发式到饮食男女，处处要同西方“接轨”。西方文明

 



的精髓完全没有学到（甚至还拒之门外），可是西方人的生活习性已成了许多人追逐的时髦。

这种社会心理在知识界也有感染，某些人只要见到西方来的语汇就不假思索地跟进，也不去想

一下是否真有道理。笔者认为，对于外来的理论概念和词汇，我们当然可以参考、可以引进，

但是第一步先要弄清它的本意，不要一知半解、望文生义；进而要通过自己的思考和鉴别，想

清楚它是否正确、是否恰当，切忌盲目跟风、照抄照搬。如前所述，目前在我国流行的“第四

媒介说”，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在实践中已产生了消极影响，应该引起重视、有所辩正。现

在居然还有所延伸，说这是第五媒介、那是第六媒介，竞相炒作新名词，我们只能看看热闹罢

了。作为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文化人，还是多一点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盲目跟风为好。 

1 张允若：关于网络传播的一些理论思考 《国际新闻界》2002年第1期 

2 张允若：对“第四媒介说”的质疑 《新闻实践》2002年第6期 

3 《网络传播》，2005年第5期，第35页。 

4 联合国网站www.u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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